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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话题

今年两会上，多位代表再次

提交取消商品房预售制的提案，

并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

支持。其实，自2005年以来，全

国两会上就不时传出取消商品

房预售制的声音。但这一制度

在全国仍广泛实施，仅海南在

2020年提出实行现房销售。

那么为何取消商品房预售

制如此之难呢？这就需要从这

一制度的起源讲起。

商品房预售制最早是由霍

英东提出的，出现于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的我国香港。当时香港

商品房的建设速度根本无法满

足居民的居住需求，预售制的

出台可以加快楼宇的建设与销

售速度，同时大幅提高开发商

的回款速度，加速了商品房的

供给，有效满足了香港居民的

居住需求。由于消费者购买房

屋时根本看不到自己购买的房

子，预售制也被港人形象地称为

“卖楼花”。

我国内地推行商品房预售

制之前也面临着商品房开发速

度较慢、无法满足居民巨大住

房需求的情况，而且彼时国内

开发商普遍规模较小、资金量十

分有限，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建

成大量商品房。因而，在此背景

下，商品房预售制孕育而生。

1983年，深圳经济特区首先推出

商品房预售概念。1994 年颁布

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将商品

房预售制度正式写入法律。同

年，原建设部发布第40号令，出

台《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后分别于2001年和2004年进行

了修订，对商品房预售条件作出

具体规定。对地方政府而言，实

施商品房预售制可以大幅缩短

商品房开发周期，加速土地流转

速度，地方政府可以迅速获得土

地出让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城镇化进程。从这个角

度上看，商品房预售制度的实施

在当年是符合城市发展需要和

居民购房需求的，在一定时期内

起到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

作用。

如今，商品房预售制已经实

施近28年，一方面，我国城镇居

民的居住水平已经得到大幅改

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

建筑面积达到39.8平方米，已经

超过一些发达国家的居民居住

水平。另一方面，我国的房地产

企业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规模与

日俱增。

近年来，虽然为有效保护购

房者的利益，各地对商品房预售

制度进行不断完善，逐步加强了

对预售资金的监管力度，制定了

预售资金监管机制，并设立专用

监管账户对预售资金实行全程、

全额监管，但全国各地因预售制

度所带来的弊病越来越明显，所

带来的潜在问题也越来越大，必

须加以重视。

弊病之一是开发商将杠杆

加到极致，潜在风险正在显现。

预售制度的本质是开发商有能

力大幅加杠杆，开发商在土地拍

卖市场购得土地后就从银行获

得贷款，并请施工方垫资建设，

在达到预售条件后将收到购房

者的房款，这一过程中开发商只

需付出很少的自有资金却能同

时开发多个项目，这也是很多民

营地产公司可以通过高周转模

式在短时间内迅速将规模发展

至万亿元规模的重要原因。这

样的做法在房地产行业上升周

期时可以迅速扩大规模，但在行

业下降周期中却容易带来开发

商的资金周转困难。2021年，国

内几个大型民营房地产企业陆

续出现了资本市场违约问题，交

楼日期延后，房屋质量不能保

证，严重损害了购房者利益，一

些购房者面临买的房住不进去

还要还银行贷款的窘境。更为

严重的是，一旦开发商资金链断

裂，会给购房者、建筑方以及商

业银行造成较大风险，甚至引起

潜在金融风险。

弊病之二是房屋质量与宣

传不符导致的购房纠纷逐年上

升。当前，居民日常消费行为小

到生活用品，大到家电汽车基本

是现货交易，而偏偏房子这个要

占居民大半生积蓄的消费行为

却是期房交易。消费者需要“看

图纸买房”，这必然会为日后交

房带来或多或少的纠纷，近年来

因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所引起

的民事诉讼案件和因预售造成

的维权案件均呈现逐年上升的

态势。纠纷的焦点多集中于精

装修不达标、房屋质量差、层高

不足、隔音差等方面。由于开发

商天然处于强势地位，加上消费

者很难掌握充足证据，进行民事

诉讼又费时费力，消费者在遇到

上述问题后往往只能与开发商

协商解决，导致消费者权益得不

到有效保证。

总体而言，我国房地产行业

已经度过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期，

叠加居民居住水平的快速提升，

未来房地产行业更需要往满足

居民更高品质生活需求和建造

高质量房屋的方向发展，这就需

要相关房地产制度与时俱进，现

房销售不仅可以减少期房销售

所带来的纠纷，也能让市场逆向

选择出能够建造高品质房子的

开发商，淘汰那些“一张图纸走

天下”的盲目追求规模扩张不追

求质量提升的开发商，更能降低

房地产商的杠杆率，减少潜在金

融风险。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

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因城施

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

康发展。”商品房预售制在特定

的历史阶段已经充分发挥了其

应有的作用，目前再继续执行毫

无疑问已经弊大于利，适时在有

条件的地区实行现房销售，在短

期不具备条件的地区逐步提高

预售门槛，逐渐过渡至现房销售

是大势所趋也是民意所致。

逐步取消商品房预售制是大势所趋也是民意所致

爆款基金还好吗？

伴随 A 股市场一段时间以

来的震荡与低迷，虎年以来已

有至少 5 只发行失败的公募基

金，同时有数十只基金（多为股

票、混合等权益类）宣告延长募

集期。与去年同期动辄募资百

亿元、开启比例配售的“日光

基”不同的是，今年不少产品的

目标仅仅是 2 个亿的“保成立”

门槛。令业内外再次重温一句

老话：“基金好发不好做，好做

不好发”。Wind数据显示，截至

2月22日，今年以来新成立的首

发基金仅201只，较去年同期的

232 只下降了 14%；今年以来平

均发行规模9.04亿份，较去年同

期的32.41亿份下降了72%。更

为尴尬的是，去年1~2月成立的

25只爆款基金（发行总规模破80

亿元的主动权益基金）截至目前

超7成在亏损。截至2月25日，

这25只爆款基金中成立一年左

右平均收益率为-10.47%（同期

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 16%）。其

中，仍有 7 只取得正收益，殊为

不易，但整体规模缩水近两成。

一年有四季，公募基金仿佛

只有冬夏。权益类基金热销的

背后无非这么几个原因，最根

本的是市场配合，有挣钱效应，

1块钱买进去短时间内能看到1

块 1、1 块 2，比自己买股票挣得

多，还少费神。“炒股不如买基

金”得以迅速走入人心，尤其是

年轻基民的内心。其次是明星

基金经理的号召力，自媒体时

代，不少明星基金经理本身就

自带“流量”，主动或被动“出

圈”，一时风头无两，销售渠道

与平台此刻反而显得不那么重

要。但是很遗憾，历史经验告

诉我们，不少基民最初接触权

益类产品，往往选在了一个错

误的时刻。市场高点时闻风而

动，莫名敢于放大风险，选择明

显不适合自身特点的权益产

品，低谷时却又难以接受，一割

了之，与 A 股的牛短熊长“相得

益彰”。倘若不是因为追随过

往业绩优异的基金经理，对新

基金的追捧其实是金融素养匮

乏的典型表现，不管代销渠道

的理财经理们如何推波助澜，

要知道买没有任何历史业绩的

基金，在成熟市场无论如何都

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真要

是看好接下来的市场，为什么

不去选择过往历史业绩优秀的

老基金呢？

同时，数百亿元规模的单只

基金操盘向来不是易事，过往的

收益率统计也不乐观。之前市

场上百亿元规模权益类基金样

本并不多，但近两年在行情配合

下已经逐渐增多。“牛市看公

募”，但一旦行情急转直下，不

挣钱甚至开始亏钱，届时基民

们是否还能将基金经理视为偶

像，颇为考验人性。能赚钱就

抢购，赚不动了会赎回，有亏损

了会带着怨恨离开。即便是明

星基金经理，“赚钱是某总，亏

钱是某狗”；“涨时是女神，亏了

是大妈”。这一点已经在 2021

年结构性行情变化下暴露无

遗。2022 年以来市场风云变

幻，更是令很多高点成立的爆

款基金经理步步维艰，动辄得

咎。但逆势当中，基金收益究

竟是来自于市场或者赛道的

“贝塔”（市场收益），还是基金

经理的“阿尔法”（基金策略），

此刻倒是一目了然。应当承

认，这 25 只爆款基金的平均收

益不仅跑赢了同期市场指数，

还有近三成取得了正收益，也

远超不少基民同期自己买卖股

票的业绩。从这个角度去看，

百亿元规模基金的基金经理操

盘水准也在进步。

但凡公募基金的高光时刻，

都是伴随业绩亮眼。爆款基金

虽然证明了“专业研究创造深度

价值”的投资规律，但也将无形

的压力堆砌到了基金经理个人

身上。“爆款基金魔咒”的破解，

如果只依靠基金经理个人，也的

确勉为其难。有过往业绩背书，

有赚钱效应助攻，在市场高点募

集的基金自然容易出爆款。但

在高点成立的基金，建仓难度

大，空仓压力更大，毕竟公募比

的是相对收益，而非“安全第

一”，一旦别的基金还在涨，你不

涨就说不过去了，对于非成熟型

的基民来说，比不挣钱更难受的

是踏空。但爆款频出，必然意味

着市场已经大热了一段时间，很

多板块尤其是所谓“赛道股”的

估值处于相对历史高位，后期板

块的轮动性大增，“魔咒”的应验

则在情理之中。

对于“市场高点出爆款，市

场低点无人问”这一行业痛点，

业内目前的普遍共识是，除了做

好弱市中的投资者教育和投资

者陪伴，要重视买方投顾的作

用，即能够有机构真正站在基民

的角度，为该买哪一只、不该买

哪一只；哪一只买多点、哪一只

买少点等投资行为出谋划策，收

取适当的报酬或者主打免费，为

其他业务引流。与传统的基金

销售渠道和平台最大的不同就

在于投顾机构的立场，而专业水

准和独立性是决定投顾机构能

够走多远的决定因素。对于基

民来说，习惯为投资建议付费的

理念，还需要一个过程，但可能

是大势所趋。

对于已经被套或体验不佳

的爆款基金持有者，事已至此，

倒也没必要怨天尤人。短期的

追捧没有带来短期收益，但长

期的认可必然来源于长期的价

值创造。买的那一刻，预期很

高。预期不高，产品也就不会

成为爆款。但反过来，预期越

高，一旦基金业绩不达标，基民

失望也就越大。这一刻在基金

公司与基金经理的陪伴下，基

民要避免在市场底部“割肉”，

亏损离场。要有一同挨过市场

底部的信心和勇气。而针对那

些尚在观望和犹豫的人群，倒

不如给自己和基金经理双方一

个机会，在市场底部时期，分批

买上一点难卖的基金，不说挣

多少，起码安全。而基金公司

与销售渠道也需要从平衡多方

的短期与长期利益着眼，朝基

金管理人、发行方、投资顾问与

投资者多赢局面努力。

（文章内容、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

资建议）

住房销售中，公摊面积一直

争议较大，购房者认为公摊面积

不透明，公摊面积过大，侵犯了

消费者的权益，相关报道也屡屡

曝光于各媒体。2019 年住建部

的《住宅项目规范（征求意见

稿）》中就指出：“住宅建筑应以

套内使用面积进行交易。”今年

又有人大代表提出应该取消公

摊面积。到底怎么看待取消公

摊面积呢？

以笔者看来，简单取消公摊

面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因为住房确实是有公摊面

积的，大堂、电梯、楼梯等公摊面

积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这些

公摊面积也是为购房人服务的，

肯定也是会收费的，取消公摊面

积，这些公摊面积的收费就得通

过涨房价、涨物业费和暖气费等

收取。

自 1978 年我国改革开放以

来，住房制度也在不断改革，尤

其是我国在 1998 年切断福利分

房之后，住房销售时，我国的住

宅是以建筑面积计量的，原来我

们的房屋所有权证、现在的不动

产权证里面标注的住宅面积也

都是建筑面积。目前不仅商品

房标注的是建筑面积，保障房、

公租房也都是标注建筑面积。

只有房改前，我们使用的是使用

面积，现在的老公房沿用的仍然

是使用面积。

其实，房屋的面积有三种计

量口径，一种是建筑面积，一种

是使用面积，还有一种是居住

面积。三者的关系中，建筑面

积最大，建筑面积包含了公摊

面积；使用面积居中，居住面积

最小。以原来 6 层以下的老公

房为例，三者的换算关系为：1

建筑面积=1.33 使用面积=2 居

住面积。

《建设部商品房销售面积计

算及公用建筑面积分摊规则

（试行）》（建房［1995］517 号）规

定：商品房按“套”或“单元”出

售，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即为购

房者所购买的套内或单元内建

筑面积（以下简称“套内建筑面

积”）与应分摊的公用建筑面积

之和。即：商品房销售面积＝

套内建筑面积＋分摊的公用建

筑面积。

公用建筑面积由以下两部分

组成：（1）电梯井、楼梯间、垃圾

道、变电室、设备间、公共门厅和

过道、地下室、值班警卫室以及其

他功能上为整栋建筑服务的公共

用房和管理用房建筑面积；（2）套

（单元）与公用建筑空间之间的分

隔墙以及外墙（包括山墙）墙体水

平投影面积的一半。

据此，《关于重新印发北京

市商品房销售面积计算及公用

建筑面积分摊暂行规定的通知》

（京国土房管权字［2000］第 369

号）规定：商品房销售以建筑面

积为面积计算单位。可分摊的

公用建筑面积包括：（1）大堂、公

共门厅、走廊、过道、公用厕所、

电（楼）梯前厅、楼梯间、电梯井、

电梯机房、垃圾道、管道井、消防

控制室、水泵房、水箱间、冷冻机

房、消防通道、变（配）电室、煤气

调压室、卫星电视接收机房、空

调机房、热水锅炉房、电梯工休

息室、值班警卫室、物业管理用

房等以及其他功能上为该建筑

服务的专用设备用房。（2）套与

公用建筑空间之间的分隔墙及

外墙（包括山墙）墙体面积水平

投影面积的一半。

并专门规定了不应计入的

公用建筑空间：（1）仓库、机动车

库、非机动车库、车道、供暖锅炉

房、作为人防工程的地下室、单

独具备使用功能的独立使用空

间。（2）售房单位自营、自用的房

屋。（3）为多幢房屋服务的警卫

室、管理（包括物业管理）用房。

因此，公摊面积的计算、测

量是有法律依据的。但因为公

摊面积计算比较复杂，而且不同

高度、不同档次的建筑公摊面积

不一样，难免引起一些人的误解

和歧义。也有个别开发商浑水

摸鱼，把不该计入的公摊面积计

入公摊面积。

鉴于此，笔者认为，住房面

积是以包含公摊面积在内的建

筑面积计量，还是以不包含公摊

面积在内的使用面积计量，都无

可厚非，只是一个统计口径或计

量单位不同而已。以建筑面积

或使用面积计量不影响整套住

房的总价，而是对单价有影响。

因为，开发商不会因为计量单位

不同而少收取费用。

按照使用面积来计量房价、

物业费、暖气费、税费等，带来的

后果将是住房的单价上涨，物业

费、暖气费、税费等也会上涨，因

为物业公司会把原来的物业费

成本分摊到住房面积上，使用面

积少了，物业费自然会涨价，暖

气费等道理一样。要不然物业

公司、暖气公司等就会入不敷

出，一套房的建筑面积总是大于

使用面积，相应的房价、各种税

费分摊到每一平方米也会分摊

得更多。

如果将来住房销售以使用

面积计量住房面积，带来的后果

或者是各种税费上涨，或者是需

要按照使用面积重新确定各种

物业费、暖气费、税费的标准。

而这样做带来的工作量也是很

大的，同样也会引起百姓对房价

上涨、各种税费上涨的质疑，不

利于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何况

计量单位的改变，也会导致一系

列数据没法延续使用，出现断崖

式变化，对以大数据为依据的科

学决策带来困扰。

因此，认为住房销售中将住

房建筑面积改为使用面积就是

保护了购房者权益，恐怕没有这

么简单。

由此，笔者建议，本着政策稳

定性原则，在住房销售时，还是应

该沿用之前包含公摊面积的建筑

面积作为住房的计量单位，以免

引起民众新的误解和歧义。

为了消除民众的质疑，应该

加强公摊面积知识的普及，明确

告知，公摊面积确实是存在的，

不同高度、不同档次的楼房公摊

面积不一样，档次越高、高度越

高的楼盘公摊面积越多，不一而

论，购房者在购房前就要做好咨

询，知道公摊面积包括哪些，并

要求开发商写在购房合同里。

如果公摊不合理，购房者可以投

诉或者放弃购买，这样也督促开

发商合理计算公摊面积，更好地

稳定楼市。

住房销售中取消公摊面积没有实质意义

对于“市场高点出爆款，市
场低点无人问”这一行业
痛点，业内目前一个普遍
共识是，除了做好弱市中
的投资者教育和投资者陪
伴，也要重视买方投顾的
作用。

商品房预售制在特定的历
史阶段已经充分发挥了其
应有的作用，目前再继续执
行毫无疑问已经弊大于利，
适时在有条件的地区实行
现房销售，在短期不具备条
件的地区逐步提高预售门
槛，逐渐过渡至现房销售是
大势所趋也是民意所致。

文/赵秀池

作者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北

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